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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8 日，环境保护部曾就
新环保法第六十一条适用问题复函（环
政法函〔2016〕6 号）湖北省环保厅时表
示，对 2015 年 1 月 1 日前已经擅自开工
建设，并于 2015 年 1 月 1 日之后仍然进
行建设的，不再适用原环评法第三十一
条“限期补办手续”的规定，而应当根据
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罚；对已经建成投
产或者使用的前述类型的违法建设项
目，应当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关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法
律 适 用 问 题 的 答 复 意 见》（法 工 委 复

〔2007〕2 号）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分别
作出相应的处罚。

不过，对 2015 年 1 月 1 日前已经擅
自开工建设并建成投产或者使用的建
设项目如何处罚，此复函没有明确提及。

南通部分执法人员认为，由于新环
保法已经取消了“未批先建”行为“限期
补办手续”的程序，因此，应一律按照复
函规定处罚。

这种理解，看似符合环境保护从严
治理的要求，却不尽合理。结合复函可
知，环境保护部以新环保法生效为时间

节点，对生效前发生并持续到新法生效
的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换言之，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前擅自建设并已建成投
产的行为，应当是与复函处理有差别的，
否则复函中时间节点的区分就没有意义。

本案中，企业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
设的时间发生在 2006 年，并且当年就
完成了建设行为，并投入生产。因此，
本案企业的违法行为并不符合环政法
函〔2016〕6 号确定的直接适用法工委复

〔2007〕2 号复函分别处罚的条件，不应
当依据复函直接处罚。

南通一家企业违反环评制度未批先建

事隔十年还能不能处罚？
本报特约撰稿刘华军 赵建峰

事隔十年，违法行为被发现

江苏省南通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烟酸、偏二氯乙烯及其相关深化产
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2006 年，该
公司开始从事以偏二氯乙烯为基础的衍生
产品的开发，逐步取得食品级 PVDC 乳胶
实验室小试成功。当年，公司在未办理环
评 审 批 手 续 的 情 况 下 ，建 成 并 擅 自 投 产
PVDC 乳胶项目，设计生产线有 8 个釜，每
月生产 PVDC 乳胶 100多吨。

2016 年 7 月 14 日，南通环保部门在执
法检查中发现该公司的 PVDC 乳胶项目正
在生产，经核查后确认了该项目未经环评
审批擅自开工建设、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擅自投入生产的违法事实。

两种意见，罚与不罚费思量

本案查处后，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环境
保护部《关于〈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第
六十一条适用有关问题的复函》（环政法函

〔2016〕6 号）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关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法
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委复〔2007〕
2 号）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对两个违
法行为分别作出处罚。

即，对违反环评制度擅自开工建设的
行为，依据《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影响评价
法》直接作出罚款决定，并责令停止建设；
同时，对违反“三同时”制度擅自投入生产
的行为，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等现行法律法规作出处罚。

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中该企业未经
环 评 审 批 擅 自 建 设 的 行 为 已 经 终 结 ，从
2006 年至今已经超过两年，依据《行政处
罚法》相关规定，不应再给予行政处罚。本
案应当仅对企业违反“三同时”制度擅自投
入生产的行为作出处罚。

处 理 中 ，考 虑 到 企 业 当 前 仍 然 从 事
PVDC 乳胶项目生产活动，双方对于企业
违反“三同时”制度擅自投入生产的行为应
予处罚并无异议。但对于未经环评审批擅
自建设的行为如何处理产生了分歧。

案件处理，三种情况当区分

经过充分讨论，分歧双方就本案处理
意见趋于一致：由于企业未经环评审批擅
自建设的行为发生于 2006 年，并于当年建
设完成投产。因此，对企业“未经环评审批
擅自建设”的行为不应再处罚。而应仅对
违反“三同时”制度擅自投入生产的行为进
行 立 案 ，依 据《建 设 项 目 环 境 保 护 管 理
条 例》第 二 十 八 条 等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作 出
处罚。

简单说，对当前查处的同时违反“环
评”和“三同时”的违法行为，要区分三种情
况进行处理：两年前已经建设完成的，只能
对违反“三同时”的行为进行处罚；“建设”
行为在两年追溯时效内且在新环保法生效
前完成的，则需要按照老的环评法三十一
条来处理，同时对“三同时”违法行为予以
处罚；“建设”行为持续到新环保法生效后，
则可对两个违法行为直接进行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未批先建”行为实施
和持续的时间成为处理这类案件的关键。
因此，环境执法一定要细化调查，通过相应
证据固定违法行为发生、持续、结束的具体
时间，确保处罚过程中法律的准确适用。

一企业2006年未经环评
审批，擅自投产了新项目。
2016年，环境执法人员检查发
现并确认了这一项目未批先
建、未验先投的违法事实。

处罚是肯定的，但是，对
于如何罚，环保部门内部却出
现了不同意见。

分歧双方对企业违反“三
同时”制度擅自投入生产的行
为进行处罚没有异议，对企业
“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的
行为要不要处罚存在不同看
法，日前，在江苏省南通市环
保局大楼里，争论还在持续，
最终，这起案件是如何处理的
呢？且看来自南通的报道。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环 保 局 在 对
违法违规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和
统筹研究后，在深入剖析项目污
染排放、风险隐患、投入产出、群
众举报等因素的基础上，日前提
出分类处理意见和环境风险管
控措施。具体做法是：

落实清理政策。对 新 发 现
的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一律
实施停产，并严格按照环保法的
规定依法进行查处。对问题突
出 、整 改 无 望 的 ，一 律 予 以 关
停。将污染防治设施配套、污染
物达标排放、无群众信访举报、
卫生防护距离居民有搬迁计划
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予以登记；对
因产业政策、规划布局等原因造
成的违法违规项目，在制定整改
计划的前提下，暂予以登记。

推进部门联动。充 分 发 挥
环保、发改、安监、市场管理等相
关部门职能作用，有效推进企业
摸底、产能退出、规范整顿、企业
搬迁等方面工作，建立如联合审
核或者乡镇（街道）预审等多种
工作机制，实行项目清理与地方政
府负责人挂钩、纪委监察部门开
展督察的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地
方政府的属地管理优势，提高清
理效率。

强化考核问责。以 中 央 环
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在全市范围
内组建督察组，开展包括环保违
法违规项目清理工作在内的生
态文明专项督察。在全市实行
清理整治排名制度，对工作进展
缓慢、整治效果不明显的地区由
市政府领导进行约谈，对工作措
施不力的单位或个人予以问责，
强力推进清理整治工作。

南通清理

环评违规有三招
刘华军

鉴于当前相关规定互有矛盾，无法
直接适用。判断“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
设”需要回到行为的本身状态进一步探
讨。

从环评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
看出，这条主要规范的是“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未经报批、未经批准，企业擅自
开工建设”的行为。同时结合环评制度
可知，建设项目履行环评制度规定的义
务，应该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只要开工
建设时没有履行环评审批手续，即可认
定其违反了环评审批制度。

分析法律的规定不难发现，单纯地
未经审批或者开工建设均不构成违法，
法律规范的是“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
设”这一整体行为。因此，在判断违法行
为状态时要围绕该行为进行整体考量。

企业违反环评制度的起点是建设
项目开工建设之日，即“未经环评审批
擅自开工建设”的行为，其核心是“建
设”，“未经环评审批”是“建设”违法的
先决条件，“未经环评审批”与“建设”两
种行为状态的同时存在，导致了行为的
违法。

在企业建设期间，企业连续实施建设
行为，属于连续状态的违法，仍然属于同
一违法行为，同一违法状态，不适用行政
处罚时效；当企业“建设”行为完成，“未经
环评审批擅自开工建设”的行为也就宣告
终结。“未经环评审批”只是“建设”行为之
前就存在的一个状态，并不是“未经环评
审批擅自开工建设”行为本身。从“建设”
行为完成时起，应计算行政处罚时效。

部分人认为，“未经环评审批擅自
建设”的违法行为，由于“未履行环评手
续”始终处于违法状态，不应适用处罚
时效。

这一观点的不合理之处是显而易
见的。按照前述观点：不论何时的建设项
目，不管过去二年还是二十年，因为没有
履行环评手续，均属于违法状态，均可以
进行处罚；另外，由于违法状态一直存在，
所以只要有“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的
法律规定，永远只适用最新的法律法规。

显 然 ，这 种 观 点 既 让 常 人 难 以 接
受，同时也违反了《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
定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治原则。

因而，不难看出，“未经环评审批擅

自建设”的“建设”行为完成后，并不存
在“连续”或“继续”状态，其自“建设”行
为完成时起，应该起算行政处罚时效。

同时，在新环保法适用上，对新法
施行前实施并结束的“未经环评审批擅
自建设”行为应当仍然按照环评法的规
定处罚，即先责令企业限期补办手续，
在企业逾期不补办手续的情况下，再予
以罚款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此
外，对于自“建设”行为完成之日起超过
两年的，应当不再给予处罚。

在无法直接引用环境保护部复函
进行处罚的情况下，本案办理的焦点集
中在“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是否适
用两年的行政处罚时效。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
定，回答上述问题，关键在于认清企业
违法行为是否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对
该问题的认定，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保总
局）曾先后多次以复函形式作出不同说明。

1999年1月23日，国家环保总局复函
原广东省环保局（环发〔1999〕23号）。认
为“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行为在依法
履行环评义务之前都处于非法状态，不适
用两年的行政处罚时效。但该复函没有
对该违法行为的状态作出明确界定，只是
笼统地应被视为“连续或者继续状态”。

2003 年 11 月 4 日，黑龙江法制办向
国务院法制办递交《关于〈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适用问题
的请示》（黑政法发〔2003〕63 号）。收到
请示后，国务院法制办将此文件转交至

国家环保总局。
2003 年 12 月 30 日，国家环保总局

作出《关于建设项目未经环评文件审批
和环保设施验收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函》

（环办函〔2003〕694号）。
在这份复函中，国家环保总局对未

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的行为状态有了
较清晰的界定，即违法行为始于未经环
评审批“擅自开工建设”，终结于“建设
行为完成”，在此期间违法行为属于“连
续状态”。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时效应
从“建设行为完成”时起算，计算两年。

2004 年 1 月 30 日，国务院法制办在
国家环保总局复函基础上，作出《关于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适用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国法秘函

〔2004〕17号）。不过这份复函中并没有引
用国家环保总局的复函内容，仅仅针对黑
龙江法制办的请示作出了原则性答复。

记者注意到，时隔一年，国家环保
总局在另一份复函中改变了前述观点。

2004 年 12 月 16 日，国家环保总局
就陕西省环保局的请示下发《关于〈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法律适用问题的
复函》（环函（2004）470号）。认为未经环
评擅自建设的行为违法，在履行环境影响
评价义务之前，该违法行为处于“继续状
态”。换句话说，只要没有履行环评手续，
该行为永远处于违法状态，环保部门均可
以查处，不存在行政处罚时效的问题。

根据新法优于旧法规则，同样作为
环境保护部复函，似乎应该适用环函

（2004）470号的规定。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环办函〔2003〕

694 号是报送给国务院法制办的复函，
某 种 程 度 上 得 到 了 其 确 认 ，而 环 函

（2004）470 号是给陕西省环保局请示的
答复。我们不能因此说，报送给国务院
法制办的效力更高，但我们有理由相
信，国家环保总局在答复国务院法制办时
更为谨慎，并且就两份复函而言，环办函

〔2003〕694号的案件分析也更为透彻。

企业违法行为是否符合分别处罚的条件？

“未经环评”是否适用两年的处罚时效？

“未批先建”的行为状态应如何定性？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
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
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
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
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

“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
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魏红明 通讯员杨
海垚武汉报道 湖北省武汉市一
轻型货车近日因私人运输餐厨废
弃物，被市城管部门依据《武汉市
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处以 3000 元罚款。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根据
今年 8 月实施的《武汉市餐厨废
弃物收运与处置管理实施细则》，
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和个人未按
规定建立、记录、报送餐厨废弃物
台账或者未执行联单制度的，处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未
按规定单独收集、运输、存放餐厨
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相混合的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

据了解，目前武汉市各类餐
饮 企 业 日 产 餐 厨 垃 圾 至 少 为
1100 吨。占垃圾日产总量的 1/
6，且以每年 4%的速度增长。但
实际上每天经由全市正规化渠道
收 运 的 餐 厨 垃 圾 总 量 仅 150 余
吨，只占日产总量的 1/10左右。

这说明多数餐厨垃圾还游离
在规范处理系统之外，而已建成
的汉西、武昌餐厨垃圾处理厂日
消化总量为 400 吨，面临“供给不
足”的问题。因此，完善和规范收
运系统、发动各类餐饮企业申报
垃圾量等工作迫在眉睫。

武汉市城管部门从今年 8 月
起，对全市餐饮企业餐厨垃圾的
收集和运输实施全程免费政策，
采取先由政府埋单、“一免两减”

（即第一年收运免费，第二年按核
定处置费的 30%收费，第三年按
60% ，之 后 则 按 照“ 谁 产 生 谁 付
费”的原则处理）的工作办法。此
外，还将加强对非法收运餐厨垃
圾、私自处理餐厨垃圾等行为的
曝光和执法，餐饮企业如果将餐
厨垃圾交给未取得资质的公司收
运处理，最高可罚款 3万元。

本报记者王小玲 通讯员李
志宏什邡报道 四川省首支环保
警察中队自 2016 年 7 月 7 日率先
在什邡市挂牌成立以来，有些网
友质疑“环保+公安”是不是走过
场。到底成立以来成果如何，近
日，记者再次走进什邡市环保局。

据了解，就在网友提出质疑
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什邡市环保
局、市公安局就连续查处了两起
涉嫌环境犯罪案件。

经过前期摸底排查发现，什
邡市一非法加工作坊存在恶意环
境违法行为。8 月 1 日，发现这个
非法加工作坊出现生产迹象后，
环保、公安执法人员迅速出动。

“由于环保警察的提前介入，现场
得到很好控制，环保部门才得以
迅速开展采样监测、调查取证、案
件初审等工作。”什邡市环保局相
关负责人说。

经 过 一 夜 奋 战 ，8 月 2 日 5
时，这个非法加工作坊 3 名责任
人因涉嫌违反“两高”环境司法解
释相关规定，被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另一起案件发生在 8 月 2 日
下午，石亭江沿江大道旁一处荒
地突然发现不明物质燃烧。得知
情况后，环境执法人员迅速开展
情况排查、倾倒物采样和现场取
证工作。根据初步调查情况，环
保部门商请公安部门提前介入，
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现场燃烧物
质样品进行鉴定。

经查，废品收购人员王某某、
冯某某恶意倾倒废物行为涉嫌违
反“两高”环境司法解释相关规
定，8 月 19 日，两人被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这两起案件的后续查
处工作正在进行。

“事实证明，‘环保+公安’双
锋出鞘，打击环境犯罪成效初显，
将有效震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
为。”相关负责人表示。

武汉开出首笔
私运餐厨垃圾罚单
处以 3000 元罚款

环保公安联动

什邡查处两起
涉嫌环境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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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关于〈环境保护
法〉（2014修订）第六十一条
适用有关问题的复函》

第四条“关于新法实施前已
经擅自开工建设的项目的法律适
用”中规定：

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前已经擅
自开工建设，并于 2015 年 1 月 1
日之后仍然进行建设的，立案查
处 的 环 保 部 门 应 当 根 据 新《环
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
罚……

对已经建成投产或者使用的
前述类型的违法建设项目，立案
查处的环保部门应当按照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法律适用
问 题 的 答 复 意 见》（法 工 委 复

〔2007〕2 号）确 定 的 法 律 适 用 原
则，分别作出相应的处罚。即，对
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依据新《环
境保护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
作出相应处罚；同时，对违反“三
同时”制度的行为，依据《水污染
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
性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等现行法律法规作
出相应处罚。


